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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Enlightenment of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y Mode
保障性住房政策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张黎莉   严  荣    ZHANG Lili, YAN Rong

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模式、欧洲福利国家模式、混合型模式、东南亚福利国家模式颇具代表性。通过比

较研究，认为4种模式在发展演进，以及构建的背景条件、配套政策措施、实际实施效果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结合我

国保障性住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以下启示：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是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的重要保障；构建多

层次、多元化保障政策体系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设计的重要思路；强调社会力量参与是实现保障性住房政策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抓手；加强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设计的着力点；注重保障性住房政策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

政策目标相结合是放大保障性住房政策效应的重要途径。

The American model,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model, the mixed model,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welfare state model 
are the four major international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y models.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it is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models in terms of evolution, background conditions, policy measures,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s are drawn.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correspon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ies. 
The formation of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idea of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ies. Emphasiz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ffordable housing.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is the focus of designing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i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ies and other rel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large the effect of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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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

建设。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演变视角看，已呈

现出产权方式和覆盖人群“两大转变”，即从

最初的只供应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到只租不售

的廉租房、公租房，再到如今用于配租的保障

性租赁住房和用于配售的保障性住房；从最初

1 研究背景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推动下，建立健全住房

保障政策体系，满足居民基本住房需求，是现

代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突出挑战。

中国在持续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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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覆盖低收入家庭到覆盖中低收入家庭，再

到覆盖工薪收入阶层，以及从惠及户籍人口逐

步拓展至非户籍人口。至今，我国已建成世界

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1]。但要把保障性住房

建设和供应这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办好，

还需不断总结发展经验，尤其需要深入研究和

借鉴其他国家解决相关问题所积累的经验和

教训，尊重住房发展规律，不断健全完善适应

我国国情、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住房保

障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为缓解工业化、城市化

所产生的低收入群体难以依靠自身力量通过

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现实困难，各国政府都

根据住房供求关系的变化，结合自身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住房问题，

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模

式。保障性住房政策也成为很多国家社会保

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府构建保障性

住房政策的理论基础来看，主要是公共经济

学和社会福利理论，前者强调保障性住房政

策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提高市场效率；后者

则聚焦保障性住房的社会福利属性，强调应

当通过政府干预实现仅靠市场无法达到的社

会公平性目标[2]22。可见，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核心。因此，本文借鉴相关

学者以住房保障政策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

视角的方式来考察保障性住房政策模式，并

参考相关研究对于国际上主要的保障性住房

政策模式的划分来进行比较分析。主要的保

障性住房政策模式有4种，分别是：鼓励住房

选择和市场机制的美国模式；以荷兰、瑞典为

代表的强调公共部门在住房供应中的作用和

普遍的社会公平与适居原则的欧洲福利国家

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在强调市场机制和非

公共部门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住房的社会公平

性目标的混合型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政

府在参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构建住房、

养老等社会福利体系的东南亚福利国家模

式。在我国新一轮保障性住房改革时期，比较

分析国际上主要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模式，学

习借鉴国外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成功经验并吸

取教训，对优化完善我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

形成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后发优势有着重

大的启示意义。

2 4种保障性住房政策模式的发展演进

2.1   美国模式

美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主要是以货

币性援助为主，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

鼓励居民自主选择住房。这种模式的形成并

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

了从以实物性援助为主（20世纪初—20世

纪60年代），到实物性援助与货币性援助相

结合（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再

到以货币性援助为主（20世纪70年代至今）

的发展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后，

美国为解决特定军工厂工人的住房问题，启动

了“船坞雇员住房资助案”和“战时工人住

房资助项目”两个保障性住房项目，保障性住

房政策由此开始萌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以及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城镇住房危

机进一步加剧。为缓解住房危机和刺激经济，

美国联邦政府全面介入住房问题，保障性住房

也因此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37年美国出台

《公共住房法》，提出将由政府出资建设公共住

房作为解决城镇1/3最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

重要措施，并成立了专门的负责部门——美国

公共住房署。该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全国性

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开始形成。然而，随后保障

性住房的建设推进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下简称“二战”）战时需要的影响而变得

较为缓慢。直到二战结束后，大量军人复员，城

镇住房问题再度引起关注。1949年颁布的《住

宅法》重新启动公共住房建设。此次公共住房

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当时的城镇住

房短缺状况。

然而，公共住房的大规模兴建加重了政

府财政负担，随着政府财政危机的产生和城

市郊区化的发展，住房建设和维修公共支出

大幅度缩减，同时，公共住房空间分布过于

集中又导致出现大量贫民窟，中低收入家庭

的住房问题也面临新的困境。为缓解政府财

政压力和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1961年

颁布的《国民住宅法》提出了新的措施，给

予私营企业和社会资本优惠政策以鼓励他

们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住房修缮。这标志

着“补砖头”①政策开始登上保障性住房政

策的历史舞台。1965年修订的《住房和城市

发展法》，建立了美国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以代替之前分散管理的多个机构，

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住房和城市发展政策[3]。

1968年再次修订该法案，提出购房利息补贴

政策和房租补贴政策，由此，货币性援助开始

与实物性援助相结合，并逐渐向货币性援助

过渡。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

停滞和通货膨胀，之前大规模集中建设公共

住房的政策由于滞胀和高额的财政赤字而受

到严重质疑。鉴于当时住房短缺问题有所缓

解，1974年颁布的《住房与社区发展法》正

式终止了联邦政府的公共住房建设计划，公

共住房的建设维护改由地方政府负责，并提

出“租金证明计划”，直接给中低收入家庭发

放房租补贴以提高其租金支付能力。自此，货

币性援助成为美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主要方

式，政府主要通过税收减免来支持私人部门

开发建设保障性住房。随后的“租金优惠券

计划”，以及将“租金证明计划”和“租金优

惠券计划”合并而成的“住房选择优惠券计

划”也都是货币性援助政策。“住房选择优惠

券计划”旨在帮助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家庭、

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在私人市场上能够租

到合适的房子。2002年，美国还出台了“美

国梦首期付款计划”，为中等收入家庭购房提

供一定数额的首期款资助。这些计划的实施

减少了政府对公共住房建设和分配的干涉，

大幅降低了公共住房的供应规模，但增加了

中低收入群体自主选择住房的机会，扩大了

自主选择住房的范围[4]。

2.2   欧洲福利国家模式

住房保障是西方福利国家最关键的政

① 即直接补贴住房开发建设主体，以刺激其加快建设和供应速度。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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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内容[5]。瑞典把住房政策作为其福利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以市场作为配置住房资

源的主体，同时实施比较广泛的住房社会保

障政策[6]。住房补贴高、限制少、覆盖面广，是

欧洲福利国家模式的典型。瑞典保障性住房

政策的演进经历了单一的货币性援助（20世

纪30年代）、大力发展实物性援助（20世纪40

年代—20世纪80年代）、减弱实物性援助力度

（20世纪90年代—2014年）、再次加大实物性

援助力度（2014年至今）等阶段。

瑞典早在19世纪就实施了针对农民的

抵押贷款利息免税政策，后来又建立了抵押

银行。一战中还实施了租金管制政策，战后又

为促进住宅新建向私有建筑企业提供补贴。

1932年，瑞典开始进入社会保障住房“社会

主义市场”发展新阶段。1934年，补贴对

象由私有建筑企业转变为农民、季节性工人

（如渔民、伐木工人）以及城市家庭。此后几

年，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二战后，瑞典建立了以政府为主的全国

性住房保障计划实施机构，由国家住房局和

城市政府为主实施住房保障计划，从土地、

资本和劳动力供应方面推动非营利建筑企

业和建筑工人联盟建设社会保障住房。同

时，还实施了“低成本和低租金计划”，利用

政府行为降低建设成本和租金。虽然这一系

列政策的实施使瑞典的住房建设速度在欧

洲仅次于联邦德国，但是，由于城市人口增

长过快、中产阶级购买独立住房的需求过于

旺盛等原因，导致全国住房仍旧供不应求，

社会保障住房轮候规模庞大。20世纪60年

代，住房短缺的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反对党

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补贴和租金管制

扭曲了住房市场，从而导致住房短缺现象的

发生。瑞典政府不得不修正“低成本和低租

金计划”以提高贷款利率和租金，实施庞大

的住房消费者补贴计划，并于1975年取消了

租金管制。

20世纪80年代后，瑞典的保障性住房政

策依然向着市场化发展，享受住房补贴的人

数逐步下降，非营利出租住房和合作住房从

由政府补贴逐步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虽然

到2002年，全瑞典家庭中只有15.3%的家庭

获得补贴，但瑞典仍是世界上住房补贴范围

较大的国家之一和西方国家中住房补贴较高

的国家之一[7]。随着保障性住房政策继续朝着

市场化方向发展，保障性住房占存量住房市

场的比重不断下降，同时，住房价格和租金水

平持续上涨，居民住房负担不断加重。自2014

年起，政府又开始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

力度，提高了妇女和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补贴，

降低了相关税费。2019年底，作为非营利性

社会组织的住房合作社拥有的住宅占瑞典住

宅总量的42%，市政住房公司拥有的住宅占

27%，其余为股份公司和私人所拥有[8]。

2.3   混合型模式

英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设计强调实

物性援助和货币性援助相结合，是混合型模

式的典型代表。英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演进

经历了市场自由调节（1914年前），实物性援

助为主、货币性援助为辅（1914—1979年），

货币性援助为主（1980—2004年），货币性

援助和实物性援助相结合（2004年至今）等

阶段。

早期的英国政府认为住房供需应由市场

自由调节，完全不干预住房市场的发展。但随

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农业人口的大量涌入，城市住房供不应求，居

住条件不断恶化，严峻的住房问题还导致了社

会动荡，政府才开始关注住房问题。1890年

出台了《工人阶级住宅法》，为地方政府建设

公共住房提供了法律依据[9]。但该法并没有

真正得到实施，只有部分城市政府提供公共

住房。

一战导致英国住房短缺状况日益加剧，

房租快速上涨，英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重视

住房问题，1915年颁布《租金和抵押贷款

法》，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1919年又

出台《住宅与城镇规划法》，初步确立了中央

政府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补贴来建设公共住

房的方式，自此政府开始全面干预住房问题

的解决。二战后，军人复员和人口增长加剧了

住房短缺问题，国家干预住房市场成为工党

政府施政的主导思想[10]，政府直接出资大规

模建设公共住房。为加大公共住房供应，政府

还通过降低贷款利息税等方法来鼓励开发商

建设公共住房[11]。

然而，大量兴建公共住房带来了沉重的

财政负担，住房市场运作效率由于忽视了市

场机制而下降，公共住房社区质量也由于贫

民集中而下降。在住房供需的基本平衡和自

由主义思潮复兴的背景下，政府于1980年开

始改革公共住房制度。政府将持有的公共住

房以一定的折扣出售给承租者，称之为“折

价房”；而对于一部分无法出售也难以依靠政

府财政资金维修管理的公共住房，则由住房

协会等机构购买后成为“廉租房”，向低收入

家庭出租。公共住房制度的改革不仅减轻了

政府负担，还提高了住房自有率。2004年，政

府修订了《住房法》，规定地方政府可以规划

许可为条件，强制开发商配建一定比例的可

负担性住房。开发商可以将建好的住房以市

场价的70%卖给住房协会，再由后者对外出

租；或者将部分土地低价转让给住房协会，由

其建设并出租；或者由开发商支付一定建设

资金，由地方政府或住房协会建设并管理[12]。

据统计，2009—2010年，开发商配建的可负

担住房占所有新建可负担住房数量的比例达

到60%[13]。2004年后，政府又启动实施共有

产权房计划，低收入家庭和政府分别购买房

产的部分产权，低收入家庭可以逐步回购政

府产权，直至拥有完全产权。政府除了提供实

物性援助外，还提供货币性援助，比如，政府

采取将房租补贴直接支付给向低收入家庭出

租私房的房东，通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提

供贷款等支持低收入家庭购房。

2.4   东南亚福利国家模式

新加坡并非典型的福利国家，但新加坡

政府自1959年独立后就关注中低收入群体的

住房问题，并于1964年启动“居者有其屋”

计划。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构建了完善的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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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4种模式的区别

Tab.1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modes

型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成功地为80%以上

的人口提供了实物性援助、组屋。新加坡保障

性住房政策模式的演进经历了促进组屋建设

阶段（20世纪60年代）、改善组屋阶段（20世

纪70年代）、全面发展组屋阶段（20世纪70年

代末以来）。

新加坡政府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

局，专门解决住房短缺难题，主要负责为中低

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以及公房的出租、出售和物

业管理。1961年，在考察了中国香港的廉价

公寓后，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建

屋计划”，以组屋形式向居民提供大量的公共

住房[14]。1964年提出鼓励中低收入家庭购买

组屋的“居者有其屋”计划，该计划的实施实

现了组屋由只租不售向租售结合的转变，不仅

可以满足居民的购房需求，还可以减少出租组

屋带来的工作量。1968年，为进一步鼓励居

民购房，政府修改了《中央公积金法》，允许原

来只用于雇员养老和抚恤遗属的公积金还可

以支付购买组屋的首付款。该举措有力地提高

了雇员的购房支付能力，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

购房热情，同时还有效解决了组屋建设的融资

问题，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居者有其屋”计划

的实施。

20世纪70年代，政府组屋建设开始进入

改善期。由于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住房

政策的目标主要是解决住房短缺问题，所以

当时建造的房屋以小户型出租屋为主，随着

住房短缺问题的缓解，政府开始建造和提供三

居室、四居室甚至五居室等大户型，并更注重

周边配套设施的建设。1971年，新加坡政府

又开放了住房二级市场，允许符合条件的组屋

拥有者出售组屋。1974年起，原来只面向低

收入阶层的“居者有其屋”计划还开始面向

中等收入阶层。在组屋出售政策的进一步推进

下，组屋的私有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在新加坡基本解决了住房短缺问题后，

住房政策重心转向提升居住品质，组屋建设也

更加注重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1970年

代以来，新加坡陆续出台了旨在重新改造房龄

较老组屋的“组屋更新计划”、增强居民社区

归属感的“邻里重建计划”、解决老年人住房

问题的“年长者优先计划”，并为有一定收入

的群体提供足以与私人公寓媲美的保障性住

房——执行共管公寓[15]。

3 4种保障性住房政策模式的比较

4种保障性住房政策模式除了在发展演

进方面有着较多的区别外，在构建的背景条

件、配套政策措施、实际实施效果等方面也存

在着较大差异（见表1）。

3.1   背景条件

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介入程度、市场

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发

展程度、住房政策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

一个国家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模式。美国模式的

构建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市场经济

体制，混合型模式不仅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体

制，还有赖于较为发达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

积极参与。以瑞典为代表的欧洲福利国家模式

和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福利国家模式的

产生，都源于政府把住房政策作为社会福利政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瑞典政府把出租住

房和合作住房作为满足社会各阶层住房需求

的长期策略，而国土面积比瑞典小且人口比瑞

典少的新加坡把“居者有其屋”计划作为其

长期策略。

3.2   配套政策措施

立法在保障性住房政策落实中具有基础

性作用，能保证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权威性和有

效性。4种保障性住房政策模式都非常注重

通过构建完备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明确不同

层级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

职责，确保了土地、资金等各类要素，同时还都

制定了财税、金融方面的配套政策。财税政策

主要包括通过政府投资或提供财政补贴、税收

优惠或减免等方式鼓励开发商、非营利性社会

组织建造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以及提供租金补

贴、住房津贴和税收补贴等的住房补贴政策。

金融政策主要包括以支持居民购买保障性住

房为目的的低息贷款政策，其中，新加坡独有

的强制性储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不仅为组屋

的建设供应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而且还为

购买组屋的居民提供了资金支持。中央公积

金在货币管理局和政府投资管理公司的管理

下进行稳健的国内外项目投资，以实现资金

的保值增值。此外，英国和新加坡制定了配套

的土地政策，英国规定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

来自城市拆迁和社会各界的捐赠，新加坡规

定政府可在任何地方征用土地来建设保障性

住房，从而确保建屋发展局能以较低成本获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比较内容 国家 背景条件 配套政策措施 实际实施效果 优点与不足

美国模式 美国

大市场小政府，市
场经济体制完善，
具有雄厚的经济基
础和发达的资本市
场、金融市场

立法保障、财税
政策、金融政策

在提高了全社会各
收入阶层住房水平
的同时，推动了经
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减轻财政负担，满足中低
收入群体自主选择住房
的意愿。但对金融市场的
监管不力引发次贷危机

欧洲福利
国家模式 瑞典

高福利国家，把住
房政策作为福利政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法保障、财税
政策、金融政策

住房自有率远低于
发达经济体的平均
水平。居民居住差
异较小

全体国民都有机会享受
保障性住房政策，但政府
财政负担较重

混合型
模式 英国 非营利性的社会组

织较为发达

立法保障、土地
政策、财税政策、
金融政策、规划
政策

提高了保障性住房
供给效率

减轻财政负担。但需要发
达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

东南亚福利
国家模式 新加坡

政府主导经济和社
会发展，国土面积
小、人口相对集中

立法保障、土地
政策、财税政策、
金融政策（中央
公积金制度）

住房自有率远高于
发达经济体的平均
水平，居住环境持续
改善，经济增长对房
地产依赖程度低

住房保障效率高、覆盖率
也高，但财政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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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组屋建设所需的土地。英国的威尔士规划

政策还赋予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进行住房保障

调控的职权。

3.3   实际实施效果

美国模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

都注重调动市场力量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参

与的积极性。由于美国模式不仅注重提供社

区活动、职业培训和家庭咨询等，以帮助住户

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发展，还注重保障性

住房政策与消除贫困集中和居住隔离、改善

低收入家庭就业和受教育机会、提高低收入

家庭经济自立能力等城市政策与福利改革目

标相结合[2]43，因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推

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英国强调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供应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从而确保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效

率。瑞典和新加坡虽然都是由政府主导建造

保障性住房，市场的参与程度较低，但由于瑞

典有大量的住房合作社提供居住权，存在限

制居民通过购房出租来获利的机制[17]，而新

加坡则通过中央公积金制度鼓励中低收入家

庭购买组屋，导致两个国家保障性住房政策

实施的结果具有较大差异，瑞典住房自有率

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而新加坡则

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3.4   优点与不足

在美国模式和混合型模式中，政府主要

通过政策引导、支持和监督保障性住房政策的

落实，两种模式共同的优点在于减轻了政府建

设保障性住房的负担，不同的是，美国模式的

租房券等方式还能满足中低收入群体自主选

择住房的意愿。然而，美国模式需要雄厚的经

济基础和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来提供支

撑，资本市场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主要资

金，金融市场为中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和

提升居住品质提供服务，而混合型模式则更依

赖发达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欧

洲福利国家模式和东南亚福利国家模式的保

障性住房虽然覆盖面广，但共同的缺点是会加

重政府财政负担。

4 经验与启示

基于对国际上4种主要的保障性住房政

策模式的发展演进，以及构建的背景条件、配

套政策措施、实际实施效果等方面所进行的

比较分析，结合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如相应法律法规缺失影响政策落地

生效、保障方式和水平的多层次多样性不足

影响保障群体获得感、社会力量参与动力不

足影响可持续发展、建设资金匮乏影响房源

供应、保障性住房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协同

性不高影响政策效应等，可以得到以下5方面

启示。

4.1    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是保障性住

房政策实施的重要保障

保障性住房政策涉及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和社会公平问题，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规从制度

体系的顶层来保证其顺利实施。4种主要的保

障性住房政策模式的典型国家都非常重视立

法，4种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同时也

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然

而，目前我国尚无统一的住房保障法律制度，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保障性住房供给的公

平和效率，因此，我国需要加快保障性住房立

法工作，明确规定保障对象、保障标准、保障水

平、产权边界、资金来源、运行机制、监督机构、

违规处罚机制等。

4.2    构建多层次、多元化保障政策体系是保

障性住房政策设计的重要思路

由于住房保障群体内不同的人的住房

支付能力具有差异，因此，只有多层次的保

障性住房政策才能使得不同收入水平的保障

对象都能享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而保障水

平的多层次也决定了保障方式的多元化。从

4种主要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模式的典型国家

来看，各个国家的住房保障方式都不是单一

的，都强调多渠道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作为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短期

内大范围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现实背景下，

我国更应该强调分层分级地设计保障性住房

政策，并注重保障方式的多元化和住房产权

的多元化。

4.3    强调社会力量参与是实现保障性住房

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住房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如果完全

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供需，必将导致大多数中

低收入家庭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自身的住房

问题。即使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始终

在不同程度上干预住房供应，并成为保障性住

房的供应主体。然而，如果完全由政府来负责

大规模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供应，必将加重财政

负担，最终导致保障性住房政策难以可持续发

展。因此，对于我国这样的住房保障需求规模

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必要在坚持政府主

导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性

住房的建设和运营，从而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实现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可持续发展。

4.4    加强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是保障性住

房政策设计的着力点

保障性住房建设耗资巨大，无论是政府

直接建设还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建设，都需要

金融体系的支持。4种主要的保障性住房政

策模式的典型国家，都把金融政策作为保障

性住房政策的配套政策，并不同程度地开展

了金融创新，为保障性住房提供主体或保障

对象给予了不同性质的金融支持。虽然近年

来我国的住房金融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

仍滞后于保障性住房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

保障性住房政策设计要重点完善金融配套政

策，既要加强金融创新，也要吸取美国的教

训，防范过度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监管

不力带来金融风险。

4.5    注重保障性住房政策与其他相关的经

济社会政策目标相结合是放大保障性

住房政策效应的重要途径

住房保障需求产生的根源是中低收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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